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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86         证券简称：银宝山新         公告编号：2024-057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于 2024年 8月 2 日以电子通讯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2024年 8 月 7日以通讯

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九名，实际出席董事九名。会议由董事长

贺飞先生主持召开。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和《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本次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鉴于独立董事

在公司规范运作、内部体系建设以及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承担的责任和相应的工

作量，结合公司目前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同意调整独立董事津贴。 

因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非关联委员不足半数，该议案直接提交董事

会审议。公司关联董事兰培珍女士、刘守豹先生、伍晓宇先生已回避表决，该议

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同 日 披 露 于 《 证 券 时 报 》 及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59）。 

（二）本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订<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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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规范公司运作，充分保障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依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对《公

司章程》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并授权公司经营层或其指定代表依法办理工商备

案登记及其他相关事宜。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上的《公司章程》及《<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三）本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制定<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舆情管理制度>》。 

为了提高公司应对各类舆情的能力，建立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机制，及时、

妥善处理各类舆情对公司股价、公司商业信誉及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的影响，

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董事会同意制定《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舆情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舆情管理制度》。 

（四）本次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确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依据新实施的《公司法》及本次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会同

意由副董事长、董事胡作寰先生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重新确定人选为止。公司关联董事胡作寰先生已回避表决。 

（五）本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延长合伙企业存续期限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延长苏州清源华擎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存续期限，

使合伙期限存续期至 2025年 12月 31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延长合伙

企业存续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0）。 

（六）本次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关联方（上海东兴）办理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向关联方上海东兴投资控股发展有限公司办理借款展期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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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关联董事贺飞先生、刘宏先生、潘国庆先生、刘榕先生已回避表决。该事项

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向关联方

办理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1）。 

（七）本次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关联方（上海东兴）办理欠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向关联方上海东兴投资控股发展有限公司办理欠款展期事宜； 

公司关联董事贺飞先生、刘宏先生、潘国庆先生、刘榕先生已回避表决。该事项

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向关联方

办理欠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2）。 

（八）本次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关联方（布拉德）办理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向关联方淮安布拉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办理借款展期事宜； 

公司关联董事胡作寰先生已回避表决。该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

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向关联方

办理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1）。 

（九）本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子公司股权转让挂牌价格的议案》。 

为尽快处置低效能资产，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集中资源聚焦战略发展

板块，优化产业布局，提升整体资产质量，公司董事会同意调整子公司股权转让

挂牌价格事项。 

该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调整子公司股

权转让挂牌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3）。 

（十）本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仍无意向受让方报名购买南通银宝山新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南通银宝”）80%的股权，基于公司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需要，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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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同意控股子公司武汉市银宝山新模塑科技有限公司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摘牌，

收购南通银宝 80%股权。该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收购子公司股权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公告编号：2024-064）。 

（十一）本次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拟

定于 2024 年 8月 23日召开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8月 7日 


